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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5月30日公布的《西藏自治区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水法〉办法》、2018年10月17日公布的《西藏自治区

环境保护条例》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是规范水事法律关系的基

本法，该法对开发、利用、节约及保护水资源和防治水

害等方面作出了纲领性的规定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

染防治法》是有关防治水污染、保护水质的法律。该法

以“预防为主、防治结合、综合治理”为原则，分别规

定工业、城镇、农业农村和船舶水污染防治的措施和水

污染事故处置及法律责任，但没有细化规定如何治理具

体水域。

西藏涉水的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法规的内容多是复现

上位法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

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等法律条文

的内容，结合地方特色制定的具有针对性的规定较少。

因此在执法司法过程中易出现法规操作性不强，或不符

合地方实际的情况。

综 上 所 述 ， 虽 然 国 家 出 台 的 相 关 法 律 在 一 定 程 度

上对西藏湘河的生态环境起到了保护的作用，但关于保

护水生态的法律规定散见于其他法律中，处于散见的状

态，并且大多数为纲领性、原则性的规定而缺乏对西藏

湘河具体水域的保护和防治。

（二）随意排污，缺乏监督机制

2 0 1 6 年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发 布 《 关 于 全 面 推 行 河 长 制

的意见》以后，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省、市、县、乡四级

河长体系。日喀则市也制定了《日喀则市全面推行河长

制工作方案》，在全市范围内建立并推行河长体系。根

据该方案制定了《日喀则市河长巡查制度》来规范河道

日常巡查管理工作以及治理河道违法违规的行为。南木

林县根据日喀则市河（湖）长制的工作要点制定《南木

林 县 总 河 长 令 》 ， 来 加 强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和 全 面 推 行 河

（湖）长制。但是，由于内部工作调动等原因导致一些

河长制公示牌上的信息处于变更滞后的状态，不利于社

会公众掌握、了解湘河河长制实施情况的信息。

我 国 《 环 境 保 护 法 》 规 定 的 环 境 监 督 体 制 是 以 政

府为主导的，公民、媒体及社会力量参与环境监督管理

是非常有限的。 [4]我国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四条和

第七条明确规定：申请排污许可证时应该要包括排污单

位的名称、污染物的排放口、排放的种类，排放浓度和

排放量、排放方式、排放去向等信息。并且这些信息应

当在“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”公布，以便社会

公众、其他主管部门等的监督。同时，我国《环境保护

法》第五十五条规定：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如实向社会公

开其主要污染物的名称、排放方式、排放浓度与总量、

超标排放情况，以及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，

接受社会的监督。但是，在查看“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

信息平台”时发现，当前在湘河流域存在的排污企业只

有三个，远远少于实际存在的排污企业，并且能查看的

企业信息也有限。公开的信息与我国《环境保护法》和

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的规定存在出入。

总之，西藏湘河生态环境的治理缺乏有效的监督机

制，缺乏社会和公众的监督。

（三）周边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法治意识薄弱

湘 河 周 边 居 民 在 岸 边 丢 弃 生 活 垃 圾 ， 主 观 原 因 是

湘河周边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法治意识淡薄，客

观因素是当地的乡规民约关于环境保护与卫生的部分内

容不合理。如《南木林县艾玛乡乡规民约》第二十节第

四十三条第五款规定：村里的垃圾将于星期一统一运到

垃圾站。实际上每周一辆垃圾车运送一次垃圾，不能满

足周边群众的需求。因为艾玛乡有恰热村、德村、夏嘎

村等18个村庄，每个村庄的生活垃圾比较多，一辆垃圾

车装不下。如果村民没有及时赶上投递垃圾车，家里攒

的生活垃圾多，就会在湘河边丢弃、焚烧，这种做法不

利于推进西藏湘河生态健康发展。

综上所述，西藏湘河周边居民缺乏环境保护意识和

环境法治意识，一些乡规民约内容不合理，在一定程度

上阻碍了西藏湘河生态法治建设。

西藏湘河生态法治建设困境的突破路径

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，从西藏湘河生态法治

建设的实际出发，针对法律内容缺乏针对性，随意排污、

缺乏监督机制，周边居民缺乏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法制意

识等困境，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探寻突破困境的路径。

（一）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西藏湘河保护条例

对 于 西 藏 湘 河 生 态 法 治 建 设 缺 乏 法 律 针 对 性 的 问

题，可以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等，

由日喀则市人大制定《西藏湘河生态保护条例》，具体

规定保护西藏湘河生态环境的细化方案和内容。

制定《西藏湘河生态保护条例》时，可以充分利用

西藏的“本土资源”，吸收、借鉴优秀的藏族传统生态

文化。[5]藏族传统生态文化是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

形成的关于人、自然和宇宙和谐发展的风俗习惯、伦理

道德、生活方式、法律规范等的总和。藏族传统生态文

化包括传统的游牧和农耕文化，万物平等的和谐观，藏

族民间生态保护的思想和藏族环保习惯法等。比如：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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